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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16-102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2月21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57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截至2016年12月20

日，公司控股股东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塑集团”）累

计质押公司股份1.53亿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2.0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93%表示高度关注。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问询函后，及时通知东塑集团并对该事项相关情况进行了

核查，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作出了回复，现

公告如下： 

问询内容： 

请你公司了解并说明东塑集团质押你公司股份所获得资金的用途，该部分

质押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截止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东塑集团质押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的比例 

1 15,269,000 
2016 年 4

月 6 日 

2017 年 4

月 5 日 

长江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8.16% 

2 15,300,000 
2016 年 7

月 7 日 

2017 年 7

月 7 日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8.18% 

3 6,300,000 
2016 年 7

月 7 日 

2017 年 7

月 7 日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3.37% 

4 18,000,000 
2016 年 7

月 25 日 

2017 年 7

月 25 日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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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500,000 
2016 年 7

月 27 日 

2017 年 7

月 27 日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0.42% 

6 16,000,000 
2016 年 8

月 3 日 

2017 年 8

月 3 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8.55% 

7 9,400,000 
2016 年 9

月 28 日 

2017 年 9

月 28 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5.02% 

8 7,700,000 
2016 年 9

月 28 日 

2017 年 9

月 28 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4.12% 

9 10,000,000 
2016 年 10

月 10 日 

2017年 10

月 10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34% 

10 9,000,000 
2016 年 10

月 14 日 

2017 年 10

月 14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4.81% 

11 8,658,009 
2016 年 10

月 14 日 

2017 年 10

月 12 日 

长江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4.63% 

12 8,900,000 
2016 年 10

月 28 日 

2017年 10

月 28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4.76% 

13 9,500,000 
2016 年 12

月 19 日 

2017年 12

月 19 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08% 

合计 153,527,009 -- -- -- 82.06% 

东塑集团股份质押所融资的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的资金需求和投资项目的资

金周转，东塑集团偿债能力较强，过去三年不存在债务违约之情形，同时东塑集

团亦不存在与债权人的借贷纠纷或经营纠纷，因债务违约导致东塑集团持有公司

股份强制交割的风险较小。 

东塑集团历次质押股份与质权人设定之平仓价格与公司现阶段股价仍有较

大差距，且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估值较低、股价走势平稳，总体上不存在质

押股权被平仓的风险。若股价下跌至平仓线，东塑集团将根据质权人要求及时追

加保证金、补充质押物或提前还款，确保其持有公司股权的稳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督促东塑集团降低融资风险，保持股权稳定性。公司将按

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要求，不断完善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公司在业务、

财务、资产及人员等各方面保持独立，避免发生关联方资金违规占用等违法违规

情形的发生。未来如果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或者控制公司情况

发生变化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认真、及时、准确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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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月 23日 




